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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儀/紀錄  趙 品 甄         



壹、 報告事項：         壹、報告事項： 

一、 報告本府 113年 8月 20日縣務會議紀錄。 

二、 縣務會議議案暨主席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一) 日前新竹縣有民眾因不熟悉政府機關業務職掌權責，到戶 

政事務所洽辦事情，等候一個多小時後被臨櫃人員告知應 

該到地政事務所辦理，引發該民眾相當不悅。鑑於此，請 

戶政事務所、地政事務所、稅務局等設有臨櫃服務之業管 

單位研議安排志工或其他適當人力於入口處主動洽詢、瞭 

解民眾欲申辦事項，如發現非機關職掌，應即時告知，避 

免因民眾認知錯誤而造成誤解或爭執；提醒同仁隨時面帶 

笑容，以微笑縮短距離，並供應開水給需要的民眾，提升 

本府為民服務品質。 

主席裁示：解除列管。 

(二) 各國中小即將開學，有關學校環境衛生、設施維護改善、 

校園雜草割除、學校午餐供應等事項，請教育處督促各校 

妥為整備，以迎接新學期的到來。 

主席裁示：解除列管。 

(三) 歷次縣務會議議案暨主席指示事項繼續辦理情形： 

1. 國內新冠疫情持續升溫且處流行期，7月中旬疫情將達 

  高峰。猶記 4年前新冠疫情對國人的生命健康、社會及 

  國家經濟都帶來嚴重的衝擊，請衛生局、民政處統計分 

析亡故縣民的死因，透過數據作為團隊研擬因應政策的 

參考。 

主席裁示：解除列管。 

2. 交通部道安會統計，國內交通死傷人數連年攀升，去 

年更創新高，本縣行為指標「事故超速或未依規定減

速」、「事故酒後駕車」及「路段對撞」皆高於全國，

請警察局，工務處等道安工作小組，分析研議道安改

善策略方案據以執行，尤其 7、8月是暑期旅遊旺季，

交通風險性也會隨之增加，請務必落實並滾動檢討，以

確保用路人安全。 

主席裁示：解除列管。 

3. 目前正值盛夏天氣炎熱，民眾喜好購買冰品飲料消暑， 

  為維護消費者飲食安全，請衛生局加強抽驗市售冰品、 

食用冰塊、手搖飲料等，並隨時主動公布稽查結果，同 



時呼籲業者注重餐飲環境清潔及從業人員衛生自主管 

理，為消費者做好把關工作，才能吃得消暑又健康。 

主席裁示：解除列管。 

4. 併校是為了搶救偏鄉教育，非為併校而併校，且合併或 

停辦學校的交通補助費，應該每生每月補助 1萬元，並 

且未來只要戶籍仍在，被裁併學校的學區內的孩子每月 

也都要補助。 

主席裁示：解除列管。 

三、 行政處報告: 提報本府縣務會議列管「重大建設計畫」執行 

情形，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四、 行政處報告：提報本府一週新聞輿情暨處理建議彙整表乙 

               份，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五、 民政處報告：提報本縣各界 113 年度秋祭陣亡官兵、因公殉 

               職烈士暨新竹市消防局故分隊長李詠真君牌位 

入祀苗栗縣忠烈祠聯合祭典，恭請縣長擔任主 

祭，併請各局處首長屆時出席與祭，報請公鑒 

。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貳、討論提案： 

一、 民政處：為修訂「苗栗縣生育津貼實施辦法」第三條、第四 

         條、第八條，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二、 工商處：提報修正「苗栗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九條規定 

一案，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參、各鄉鎮市公所提案(無)。 

肆、意見交換 

伍、主席裁示： 

一、 目前正值文旦柚產季，本縣西湖鄉是非常重要的文旦產區， 

柚果品質極佳不輸麻豆，請農業處關注各農會文旦柚產銷情 

形，並適時啟動協助行銷機制。 

二、 內政部 2024 年 1-7 月人口淨遷入資料顯示，苗栗縣為全 

台非六都遷入人口正成長第三名。人口淨遷入增加的主要 



關鍵在於科技業帶動就業、房價相對親民及聯外交通便利等

因素；要吸引更多人口移入，不僅需要福利政策加持，更需

要產業進駐增加就業機會，請各局處持續努力，讓家鄉更好，

環境更好，人才留得住，人潮才會進來。 

三、 今年度已進入下半年，請各局處確實掌握各項重大建設計畫 

執行進度，提升預算執行率及完工率。另，行政院已拍板明

年度軍公教調薪 3%，加上縣內代理教師年資提敘及約聘僱人

員比照公務人員依職級調整薪俸等規劃，應納入 114年度預

算編列。爰請各局處加強盤點明年度各項重大計畫所需經

費，相關概算務必如實編足，俾利順利推動縣政發展。 

四、 2025年台灣即將邁入「超高齡社會」，為活用銀髮人力資源， 

提升勞動參與率，請勞青處積極推動中高齡及高齡者勞動參 

與相關措施；請工商處加強協助開發適合銀髮再就業之產業 

；請教育處運用終身學習管道宣導銀髮人力運用觀念，提高 

社會共識度；並請衛生局、社會處積極促進老人健康及社會 

參與，共同打造老有所為的社會。 

伍、散會：上午 8時 35分。 

                                                                                                                                                                                                                                                                                                                                                                                                                                                                                                                                                                                                                                                                                                                                                                                                                                                                                                                                                                                                                                                                                                                                                                                                                                    


